
臺北市政府 110.02.09.  府訴三字第 1106100334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

訴願人因違反集會遊行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9年 7月 7日北市警

中正一分刑字第 10930237911號處分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國道收費員自救會人員 50餘人身著橘色之短袖上衣（印有「還我工作

　　權-國道收費員自救會」）於民國（下同） 108年 12月 19日 9時許，未

　　申請許可擅自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前為室外集會，訴願人、○○○及

　　○○○等 3人（下稱訴願人等 3人） 手持麥克風，在集會現場站立於

　　群眾前方發表言論，並有指揮群眾丟雞蛋，經本府警察局舉牌警告後

　　，訴願人等 3人與現場群眾一同轉移至本市中正區○○○路○○號（

　　○○○總統連任競選總部）進行抗議，並於 10時 30分許進入該競選總

　　部就地靜坐表達訴求，經勸說後移至在該競選總部門口外之樓梯及人

　　行道，經原處分機關以上開室外集會活動（下稱系爭集會）並未依集

　　會遊行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事先申請許可即擅自舉行，爰依同法第 25條

　　第 1項第 1款規定，於同日 10時 36分第 1次舉牌警告其集會行為違法，

　　嗣於 10時 46分、11時 2分，舉牌命令解散，訴願人於 11時 35分仍持麥

　　克風對群眾發表言論，並未依令解散，嗣訴願人等 3人討論後，由○

　　○○於 11時 45分許手持麥克風說明結束本次集會始解散群眾。

二、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等 3人違反集會遊行法為由，以 109年 1月 13日北

　　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 10930000301號、第 10930000302號、第 10930000

　　303號函通知訴願人等 3人於 109年 1月 22日至原處分機關偵查隊接受調

　　查，經原處分機關於 109年 1月 22日詢問訴願人並製作調查筆錄後，原

　　處分機關仍審認系爭集會未經申請許可，且經原處分機關命令解散而

　　不解散，訴願人為該集會之指揮者，乃依集會遊行法第 28條第 1項規

　　定，以 109年 4月 10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 1093019898號處分書（下

　　稱 109年 4月 10日處分書），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3萬元罰鍰。訴



　　願人不服，提起訴願，嗣因主導上開集會者為訴願人等 3人，原處分

　　機關以 109年 7月 7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 10930237914號函撤銷 109

　　年 4月 10日處分書，本府嗣以 109年 8月 19日府訴三字第 1096101468號

　　訴願決定：「訴願不受理。」在案。其間，原處分機關另依集會遊行

　　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以 109年 7月 7日北市警中正一分刑字第 10930237

　　911號處分書，處訴願人 3萬元罰鍰，該處分書於 109年 7月 18日送達，

　　訴願人不服，於 109年 8月 3日向本府提起訴願，9月 7日補充訴願理由

　　，11月 13日補正訴願程式，並據本府警察局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集會遊行法第 2條規定：「本法所稱集會，係指於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舉行會議、演說或其他聚眾活動。本法所稱遊行，係指

　　於市街、道路、巷弄或其他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之集體行進

　　。」第 3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係指集會、遊行所在地

　　之警察分局。」第 7條第 1項規定：「集會、遊行應有負責人。」第 8

　　條第 1項規定：「室外集會、遊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但左列

　　各款情形不在此限：一、依法令規定舉行者。二、學術、藝文、旅遊

　　、體育競賽或其他性質相類之活動。三、宗教、民俗、婚、喪、喜、

　　慶活動。」第 22條第 1項規定：「集會、遊行之負責人，宣布中止或

　　結束集會、遊行時，參加人應即解散。」第 2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該管主管機關得予警告、制止或命令解散：一、

　　應經許可之集會、遊行未經許可或其許可經撤銷、廢止而擅自舉行者

　　。」第 26條規定：「集會遊行之不予許可、限制或命令解散，應公平

　　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

　　法為之，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第 28條第 1項規定：

　　「集會、遊行，經該管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者，處集會、遊行

　　負責人或其代理人或主持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內政部警政署 78年 10月 20日 78警署保字第 51615號函釋：「所謂集會

　　，係指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舉行會議、演說或其他聚眾活

　　動。如多數人為共同目的，聚集而有持布條、舉標語牌、呼口號、唱

　　歌或其他足以表示其一定意思之行為者，即屬該法條所指『其他聚眾

　　活動』之範圍。如聚眾示威、抗議、或靜坐均屬之......。」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一事不再理為法治國家基本原則，本件集會遊行處分案件，前已裁



　　　處並經訴願人第 1次提起訴願，嗣經原處分機關重新審查後，竟改

　　　以訴願人等 3人係應負責之人而分別進行裁罰，一審再審、一裁再

　　　裁，顯與正當法律程序有違。

（二）訴願人前次訴願即已陳明其並非收費員，亦非收費員自救會之成員

　　　，當日係以桃產總前理事長之身分到場聲援；是以，訴願人客觀上

　　　並非陳抗團體成員，與現場群眾並無關係，原處分僅以訴願人有在

　　　現場持麥克風對群眾發表心得，對政府表示聲援陳抗者意見之言論

　　　，即遽認訴願人對現場群眾居於主導地位，並有支配力與控制力，

　　　殊嫌速斷。且訴願人等 3人究係集會之負責人、代理人或主持人，

　　　及對群眾支配關係為何，原處分機關未予以釐明，亦未善盡舉證之

　　　責，此為原處分機關前次撤銷裁處之理由。

（三）原處分機關既已撤銷前次裁處，顯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之事項，惟

　　　卻未以函文或其他方式令訴願人等 3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未踐行

　　　行政程序法第 102條規定，與正當法律程序有違。

（四）當日競選總部負責人原已表示理性倡議即可讓陳抗民眾進入總部，

　　　並非完全抗拒民眾之訴求，現場未有明顯衝突、暴力之情況，無非

　　　因人潮眾多，致慌亂間有花盆傾倒之意外，難認有發生需解散集會

　　　之「明顯而立即之危險」。詎競選總部負責人將陳抗民眾拒之門外

　　　後，原處分機關未顧慮群眾之情緒，於短短 30分鐘內連續舉牌 3次

　　　，難認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

三、查訴願人等 3人於事實欄所述時、地與國道收費員自救會人員 50餘人

　　以持布條、舉標語牌、呼口號、靜坐等方式進行集會，並經原處分機

　　關於命令解散後仍不解散，經原處分機關審視相關卷證資料及蒐證畫

　　面，認訴願人等 3人對本件集會遊行之陳抗群眾有高度支配及控制力

　　而影響群眾行止，為現場共同負責人，有錄影光碟及採證照片影本等

　　附卷可稽，原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本件集會遊行處分案件，前已裁處並經訴願人提起訴願

　　，嗣經原處分機關重新審查後，竟改以訴願人等 3人係應負責之人而

　　分別進行裁罰，顯與正當法律程序有違，其對群眾並無支配及控制能

　　力云云。經查：

（一）按室外集會遊行除屬依法令規定舉行等情形外，原則上應向主管機

　　　關申請許可。如應經許可卻未申請許可而擅自舉行者，該管主管機

　　　關得予警告、制止或命令解散；經該管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



　　　者，處集會、遊行負責人或其代理人或主持人 3萬元以上 15萬元以

　　　下罰鍰。又所稱集會，係指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舉行會

　　　議、演說或其他聚眾活動。如係多數人為共同目的聚集而有持布條

　　　、舉標語牌、呼口號、唱歌或其他足以表示其一定意思之行為者，

　　　即屬上開「其他聚眾活動」，亦屬集會之範圍。揆諸前揭集會遊行

　　　法第 8條、等 25條第 1項第 1款、第 28條第 1項等規定及內政部警政署

　　　函釋自明。

（二）依原處分機關 109年 1月 22日約談訴願人所製作之調查筆錄略以：「

　　　......問： 108年 12月 19日 10時 28分許至 12時 50分許在臺北市中正

　　　區○○○路○○號（當時為○○○總統連任競選總部）大門前有群

　　　眾聚集陳情抗議事件，當時你是否在場？目的為何？你於何時到達

　　　現場？於何時離開現場？答：在場。到該處抗議當天一個法院的判

　　　決不公。到達時間我不確定，大概是早上 10時左右，我們國道收費

　　　員自救會那天先在臺北行政法院前陳情抗議完，才搭遊覽車到○○

　　　○的競選總部。我也忘了，大概中午 12點左右。問：上述 108年 12

　　　月 19日當天群眾所參加的集會活動，是由何人或何團體所號召發起

　　　？係以何種方式號召群眾參加？答：那天是法院對國道收費員自救

　　　會跟政府的一個協議書的訴訟要宣判，所以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就號

　　　召大家北上聆聽宣判，我們聽完宣判就在法院前抗議，然後轉移到

　　　○○○的競選總部。聯絡都是透過國道收費員自救會的○○○社團

　　　來聯絡。問：你於 108年 12月 19日 10時 28分至 12時 50分聚眾集會活

　　　動期間，所在位置為何？現場群眾人數多少？現場情形如何？你是

　　　否有在 108年 12月 19日活動期間，持麥克風面對在場群眾發言及引

　　　導活動進行？答：我當時在競選總部的大門口。大概 50到 60人。大

　　　家很激動，一直想往競選總部裡面衝。有，我有拿麥克風跟在場的

　　　自救會成員喊話，我當天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跟大家一起？完雞蛋

　　　後，便跟大家說前往競選總部表達抗議，另外我在競選總部前面有

　　　拿麥克風說大家對地院丟雞蛋行為是我指揮。問：該 108年 12月 12

　　　日集會活動有無依法向警方申請核准？答：？有。問：該集會遊行

　　　活動未經合法申請許可，經現場指揮官中正第一分局○○○路派出

　　　所所長○○○於 108年 12月 19日上午 10時 36分許，在臺北市中正區

　　　○○○路○○號（○○○總統連任競選總部）大門前，第 1次舉牌

　　　『警告」，你是否在場？做何事？答：在場。跟著國道自救會的成



　　　員想往競選總部裡面衝。問：警方第 1次舉牌『警告』後，群眾仍

　　　未解散，你仍滯留現場帶領群眾持續違法集會，經現場指揮官中正

　　　第一分局○○○路派出所所長○○○於 108年 12月 19日 10時 46分許

　　　第 2 次舉牌『命令解散』，你是否在場？作何事？答：在場。還是

　　　在跟警方推擠，想衝進去競選總部內。問：警方第 2次舉牌『命令

　　　解散』後，群眾仍未解散，你仍滯留現場帶領群眾持續違法集會，

　　　經現場指揮官中正第一分局○○○路派出所所長○○○於 108年 12

　　　月 19日 11時 02第 3次舉牌『命令解散』，你是否在場？作何事？答

　　　：在場。還是在跟警方推擠，想衝進去競選總部？。問：警方提示

　　　上述違法集會現場之蒐證錄影帶擷取翻拍相片，是否為你本人？答

　　　：是。問：警方於上述 3次舉牌時，現場指揮官中正第一分局○○

　　　○路派出所所長○○○均有以喊話器當場點唱你的姓名（○○○）

　　　，告知聚眾行為行為違法，要求你立即解散現場聚集群眾，你為該

　　　集會負責人，是否有立即解散在場聚集群眾？答：沒有。問：上述

　　　108 年 12月 19日之集會遊行活動，有部分群眾衝入臺北市中正區○

　　　○○路○○號（○○○總統連任競選總部）內部，你是否指揮群眾

　　　進入？你有無進入該競選總部？答：我有指揮群眾進入，但是我人

　　　沒擠進去。問：警方依現場蒐證錄影帶畫面顯示，估算現場違法聚

　　　集群眾約 40人，於 108年 12月 19日 11時 02許警方第三次舉牌後，現

　　　場聚集群眾仍未立即解散，復於呼口號完畢，且進入競選總的群眾

　　　自競選總部出來後，集體面對上開競選總部大門，由多人向群眾以

　　　麥克風喊話後，再於 11時 45分宣布活動結束，並於 12時許陸續全數

　　　離開現場，當時你是否在場？答：在場。問：你對本案有何意見？

　　　所說是否實在？答：沒有意見。實在。......」該調查筆錄經訴願

　　　人簽名確認在案。

（三）復依現場採證照片影本及錄影光碟畫面顯示，身著橘色短袖上衣（

　　　印有「還我工作權-國道收費員自救會」）之訴願人等 3人於 108年 1

　　　2月 19日上午約 9時許，與其他穿著同樣上衣之人員約 50餘人自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內往該院大門前聚集，並持載有「○○○履行協議

　　　國道收費員自救會」之布條、舉「國道收費員自救會」之旗幟、呼

　　　口號，訴願人等 3人在集會現場站立於群眾前方手持麥克風發表言

　　　論，並有指揮群眾丟雞蛋，經本府警察局舉牌警告後，訴願人等 3

　　　人與現場群眾隨後轉移至上開競選總部抗議，並進入該競選總部內



　　　靜坐表達訴求，嗣移至該競選總部門口外之樓梯及人行道，訴願人

　　　等 3人仍立於現場群眾前方，手持麥克風發表言論，經原處分機關

　　　舉牌警告其集會行為違法，嗣 2次舉牌命令解散，訴願人仍持麥克

　　　風對群眾發表言論，該集會並未依令解散。據此，堪認係多數人為

　　　共同目的聚集而表示其一定意思之行為，已屬集會之範圍。又當日

　　　訴願人等 3人與現場群眾均身著橘色短袖上衣，其上印有「還我工

　　　作權-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字樣，訴願人於 9時 41分許在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外手持麥克風發表之言論略以：「......把雞蛋拿起來丟法

　　　院，不要丟警察，丟法院，聽我的命令，丟法院......」，並指揮

　　　群眾丟雞蛋，隨後即與現場群眾一同轉移至上開競選總部抗議，由

　　　此可認兩場陳抗活動乃屬連貫性之集會。另訴願人於 11時 35分許在

　　　上開競選總部亦持麥克風向群眾喊話略以：「......我會扛所有責

　　　任，今天早上丟雞蛋的事情，我扛責任......」，嗣經原處分機關

　　　於同日 10時 36分第 1次舉牌警告，續於 10時 46分、11時 2分，分別為

　　　第 2次及第 3次舉牌命令解散，惟現場群眾仍拒不解散，持續於現場

　　　發言及呼喊口號，遲至訴願人等 3人討論後，由○○○於 11時 45分

　　　許手持麥克風說明結束本次集會，現場群眾始陸續離開。準此，訴

　　　願人等 3人確為該次集會之主導者，其等 3人對於現場群眾確有支配

　　　及主導之情事，此觀兩場集會之解散均由其等 3人主導即明。訴願

　　　人亦自承其在系爭集會有指揮群眾之情事，再查原處分機關現場舉

　　　牌警告及 2次命令解散，訴願人等 3人並未依令立即解散現場群眾，

　　　其違規事實，洵堪認定。其尚難以其非收費員僅以桃產總前理事長

　　　之身分到場聲援而非陳抗團體成員，與現場群眾並無關係為由主張

　　　免責。訴願主張，不足採據。

（四）復依行政罰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之行為者，依其行為情節之輕重，分別處罰之。」按採證光碟拍

　　　攝畫面顯示，系爭集會過程中訴願人等 3人對現場群眾均有支配及

　　　主導情事，已如前述，原處分機關認定訴願人等 3人為集會共同實

　　　際負責人（主持人），並按「故意共同實施」系爭集會之行為，分

　　　別處罰訴願人等 3人法定最低額罰鍰，於法有據。另據本府警察局

　　　訴願答辯書陳明略以：「......查本件集會地點周邊有○○大樓及

　　　○○大樓等辦公處所，集會期間屬一般上班（課）時間，陳抗民眾

　　　已占用競選總部前騎樓，致生妨害一般用路人之通行自由及安全性



　　　。該總部為從事競選活動、宣傳競選理念之處所，於陳抗民眾推擠

　　　入內，導致花盆、桌椅、文宣損壞等情事時，尚有總部員工、一般

　　　民眾在內，已明顯滋擾該處正常活動之進行及安寧秩序，非屬和平

　　　、理性表達訴求之集會，非善意第三人得予容許範圍，且該競選總

　　　部現場負責人亦要求群眾離去，並請求警察排除危害，惟陳抗民眾

　　　經員警多次勸導仍不聽從，實無他法足以排除，加以該行為業違反

　　　集會遊行法第 25條規定，原處分機關乃以舉牌之柔性方式進行警告

　　　及命令解散。本案 3次舉牌之時間分別為 108年 12月 19日 10時 36分、

　　　10時 46分、 11時 2分，分別間隔 10分鐘及 16分鐘。而本次違法集會

　　　之人數約 50餘人，衡情此等人數之集會民眾如有意疏散，確實足以

　　　在 10至 15分鐘內散離，是原處分機關衡酌現場情況，為排除非理性

　　　違法集會，而分別於上述時間進行 3次舉牌......」準此，原處分

　　　機關既已衡量系爭集會地點及人員等主客觀因素，自未逾越所欲達

　　　成目的之必要限度，並無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另訴願人已於 109

　　　年 1月 22日至原處分機關說明並製作調查筆錄，已給予訴願人陳述

　　　意見之機會。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依前揭集會

　　　遊行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處訴願人法定最低額 3萬元罰鍰，並無不

　　　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郭　介　恒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9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 1段 248號）




